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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另行選定/改定受監護宣告人之監護人狀 

案 號 年度   字第     號 承辦股別  

訴 訟 標 的 
金額或價額 

新台幣 元 

稱 謂 姓名或名稱 

依序填寫：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

號、性別、出生年月日、職業、住居所、就業處所、

公務所、事務所或營業所、郵遞區號、電話、傳真、

電子郵件位址、指定送達代收人及其送達處所。 

聲 請 人 
與相對人之關係 

            
            
 
 
 
 
 
 
（生病者） 
相 對 人 
即 受 監 護 
宣 告 人 
 
 
 
 
關   係  人 
（原監護人） 
 
 
 
 
 
 
 
 
會同開具財
產清冊之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別：男／女／其他  生日：     職業： 
住： 
 
郵遞區號：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 
送達處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別：男／女／其他  生日：     職業： 
住： 
 
電話：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別：男／女／其他  生日：     職業： 
住： 
 
郵遞區號：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 
送達處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別：男／女／其他  生日：     職業： 
住：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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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聲請另行選定/改定受監護宣告人及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事： 

聲請事項 

一、另行選定/改定聲請人（填寫姓名）                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填寫姓名）               之監護人。 

並指定（填寫會同人姓名）                 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相對人前經    年度監宣字第      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惟□原監護人（填寫姓名）                   

（選定）□已死亡□經法院許可辭任□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受破 

         產宣告尚未復權□失蹤□其他原因： 

（以下請填寫聲請另行選定之補充理由） 

 

（改定）□有事實足認為監護人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顯不適任□其 

         他原因： 

（以下請填寫聲請改定之補充理由） 

 

 

二、為利日後代為處理事務，爰依民法第 1106條、第 1106條之 1規定請 

求另行選定/改定監護人及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此  致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公鑒 

證物名稱 

及 件 數 

一、戶籍謄本    件、除戶謄本   件。（正本，記事勿省略） 

二、親屬系統表   件、同意書    件。 

三、其他：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具狀人（即聲請人）         簽名蓋章 

撰狀人（代填寫人）         簽名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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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屬系統表 
※ 親屬系統表： 

存歿、出生日期應註明，並提 

出親屬之戶籍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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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謂即戶籍謄本上記載之出生別 

：例如；「長男、次男」等。 

注意事項： 

最近親屬不論生存或已死亡，均

須依序填入親屬系統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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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意   書（本同意書反黑部分請務必由當事人親簽） 

 

1.立同意書人姓名：                         與受監護（輔助）                 

身分證字號：                             宣告人之關係：                   

聯絡電話：                       

2.立同意書人姓名：                         與受監護（輔助）                 

身分證字號：                             宣告人之關係：                   

聯絡電話：                       

3.立同意書人姓名：                         與受監護（輔助）                 

身分證字號：                             宣告人之關係：                   

聯絡電話：                       

4.立同意書人姓名：                         與受監護（輔助）                 

身分證字號：                             宣告人之關係：                   

聯絡電話：                       

5.立同意書人姓名：                         與受監護（輔助）                 

身分證字號：                             宣告人之關係：                   

聯絡電話：                       

6.立同意書人姓名：                         與受監護（輔助）                 

身分證字號：                             宣告人之關係：                   

聯絡電話：                       

上列立同意書人因      年度監宣／輔宣字第       號監護／輔助宣告

事件，均同意並推舉（填寫監護人姓名）                   為受監護／

輔助宣告人之監護人／輔助人；並推舉（填寫會同人姓名）_______________                        

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恐口說無憑，特立此同意書為證。 

※對相對人（生病者）聲請監護宣告時才需要由會同人簽名同意。 

立同意書人（請由會同人親簽）               同意擔任本件會同開具

財產清冊之人。    

謹呈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